
 

 

 

 

 
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

东水乡〔2021〕41 号 

 
关于印发《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 
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优秀项目经理 

认可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水乡功能区各镇，各建筑业施工企业： 

为积极引入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优秀项目经理依法参与水乡

功能区工程建设项目，现将《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

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优秀项目经理认可管理实施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 

               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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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
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优秀项目经理 

认可管理实施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积极引入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优秀项目经理（以下

简称“优秀项目经理”）依法参与水乡功能区工程建设项目，提

升水乡功能区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水平，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

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水乡管委会”）对优秀项目经理实行

认可管理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实行认可管理的优秀项目经理包括建筑工程施工

总承包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和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等类别

的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。 

第三条  优秀项目经理认可管理应坚持自愿申报、择优认

可、动态管理，以及依法公平公正公开认可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优秀项目经理认可按施工单位进行名单式管理，符

合认可管理类别的施工单位均可向水乡管委会自愿申报优秀项

目经理名单。 

第五条  鼓励施工单位安排经认可的优秀项目经理担任水

乡管委会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工程（以下简称水乡管委会工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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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项目经理。 

 

第二章  认可条件 

第六条  申报认可管理的优秀项目经理应当具备诚实信用

的优秀品格，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合法有效的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并注册在申报

施工单位。 

（二）曾获评“全国优秀项目经理”称号（评定机构包括中

国建筑业协会、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）；或担任工程施工项目

经理建设的项目，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、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

奖、交通运输部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（李春奖）、国家优质工程

奖、工程总承包金钥匙奖、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、中国建筑工

程钢结构金奖、国家级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等

奖项之一；或担任水乡功能区范围内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建设的项

目，同时获得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和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

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的；或担任水乡功能区范围内工程施工项

目经理建设的项目，同时获得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和广东省

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。 

（三）申报当日前 3 年内，担任工程施工项目经理建设的项

目没有发生一般或以上的质量安全责任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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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申报当日前 3 年内，未被行政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

或行政处理等不良记录的。 

（五）其他水乡管委会认为需要符合的条件。 

第七条  认可的优秀项目经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

已取得的认可资格： 

（一）担任项目经理的工程施工项目，发生一般或以上的质

量安全责任事故的； 

（二）被行政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等不良记录

的； 

（三）担任项目经理的水乡管委会工程施工项目，同年度同

类别履约评价排名最后一位的（履约评价等级为中等或以上时除

外）； 

（四）担任项目经理的水乡管委会工程施工项目，履约评价

或合同最终履约评价为不合格的； 

（五）认可后连续 2 年不担任水乡管委会工程施工项目经理的； 

（六）其他水乡管委会认为不宜纳入优秀项目经理认可管理

的情形。 

 

第三章  申报程序 

第八条  符合认可条件的项目经理，由其所在的施工单位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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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通过水乡管委会工程承包商诚信管理平台进行申报。 

第九条  施工单位申报时应当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优秀项目经理申请书和申请表（加盖施工单位公章）； 

（二）申报的优秀项目经理名单（加盖施工单位公章）； 

（三）申报的优秀项目经理获奖证明材料（加盖施工单位公

章）。 

第十条  施工单位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

整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如发现弄虚作假的，查实后应取消认定资格，

并依法对施工单位进行不良行为记录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水乡管委会收到施工单位申报材料后，应对申报

材料进行复核。复核工作以自然月为周期进行，相关施工单位应

积极配合提供必要的复核证明资料。 

第十二条  经复核符合认可条件的，在水乡管委会工程承包

商诚信管理平台上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 

第十三条  公示期间没有有效质疑或申诉的，纳入优秀项目

经理名单，并在水乡管委会工程承包商诚信管理平台长期公示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四条  纳入优秀项目经理名单的项目经理，如因离职等

原因不再具备担任本施工单位承建水乡管委会工程项目经理的，

相关施工单位应在 30 个自然日内主动申报并进行人员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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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附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水乡管委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21年 7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

年 6 月 30 日。 

 

附件：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

单位优秀项目经理申请书、申请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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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

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优秀项目经理 
申请书 

 

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《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

单位优秀项目经理认可管理实施办法》，我单位自愿向东莞水乡

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申报优秀项目经理名单，且对提交

的优秀项目经理申请证明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合

法性负责，如被发现弄虚作假的，我单位自愿接受各级建设主

管部门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和不良行为公示，承担由此造成的

相关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

申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

日    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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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项目经理申请表 

姓名  性别  

年龄  联系方式  

专业技术 

职称 

 项目经理

任职时间 

 

项目经理个人荣誉 

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备注 

   

   

   

项目经理承建工程情况 

工程项目 

名称 

工程规模 

（万元） 

优质工程

获奖名称 

质量安全责任

事故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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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党政办       2021 年 6 月 30 日印发  

 

（东水乡规 2021003 号） 


